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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HOLDINGS LIMITED
139 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139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
連同二零零四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9,858 15,821
銷售成本 (15,763) (20,837)

毛利／（虧損） 24,095 (5,016)

其他收入 3 698 1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642) (684)
行政開支 (17,896) (17,681)
其他經營開支 (3,941) (4,871)
其他證券之未變現收益 22,961 29,597

經營業務溢利 4 25,275 1,478

財務費用 5 (150) (274)

稅前溢利 25,125 1,204



2

稅項 6 － －

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溢利淨額 25,125 1,204

股息 7 － －

每股盈利 8
－基本 0.27港仙 0.01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1. 呈報基準及比較數字

該等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亦包括會計實務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等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股本投資
及投資基金除外。

該等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因證券投資及買賣產生之已變現溢利及虧損、股息及利息乃計入作為本集團
本年度之部份營業額。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

於二零零四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數項新頒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
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未提早於本年度之財務報告內採納新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
未能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之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
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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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部：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分為三個營業部門－汽車音響、財務投資和企業及
其他。

本集團本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之營業
額之分析如下：

汽車音響 財務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營業額 7,794 15,410 32,064 411 － － 39,858 15,821

分類業績 (15,721) (14,848) 50,581 29,282 (9,392) (12,672) 25,468 1,762

利息收入、收益及
未分配收入 696 133

未分配開支 (889) (417)

經營溢利 25,275 1,478
財務費用 (150) (274)

稅前溢利 25,125 1,204
稅項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溢利淨額 25,125 1,204

(b) 次要報告形式－地域分部：

本集團本年度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地域分部之本年
度營業額之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香港） 美國及歐洲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營業額 32,064 411 7,794 15,410 39,858 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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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67 116
其他收入 531 17

698 133

4.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於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4,513 4,631
存貨撥備 2,707 －
固定資產減值撥備 3,777 －
商譽減值 － 4,413

5. 財務費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之利息 150 274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
撥備。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中國大陸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此亦無為
中國大陸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四年：無）。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本年度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25,125,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1,204,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9,425,581,163股
（二零零四年：8,697,505,136股）計算。

由於年內並無任何攤薄事件，因此並無披露本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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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呈列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此乃
由於本公司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該年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
購股權並無攤薄影響。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受惠於龐大大陸旅客及零售消費，以及美國經濟復甦，本年度本地經濟
增長令人滿意，物業及股票價格均錄得升幅。隨着本地經濟強勁復甦以
及股票市場反彈，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可觀之溢利淨額增長。本年度股
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淨額為25,100,000港元，相比去年之溢利淨額1,200,000
港元。

經計入財務投資分部32,100,000港元，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營業額為39,900,000
港元。本集團去年同期重列之營業額為15,800,000港元。本集團本年度
溢利淨額增加主要歸因於財務投資分部之貢獻，包括其他證券已變現
收益28,000,000港元及其他證券之未變現收益23,000,000港元。

於年內，汽車音響產品之營業額減少7,600,000港元或49%至7,800,000港
元。汽車音響業務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現有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導
致邊際利潤收窄，加上市場對新一代產品之需求趨升，最終令汽車音
響產品銷售額持續下降。如扣除固定資產之減值費用3,800,000港元及滯
銷存貨之撇賬金額2,700,000港元，則此業務分部的經營虧損減少1,200,000
港元或11%至9,200,000港元。

於年內，本集團繼續面對甚為挑戰和困難的經營環境，本集團的汽車
音響市場變得滿佈荊棘，不單供應過盛，更陷入邊際利潤大幅削減及
競爭極為激烈的局面。另外於MP3及數碼傳輸科技急速發展，客戶需要
及口味瞬息萬變，對具備最新技術功能及特色之新汽車音響產品之需
求甚為殷切。新世代產品的趨勢令現有產品型號迅速過時，亦大幅縮
短產品的平均週期。因此，本集團主流產品包括汽車卡式帶及鐳射唱
片之銷量大幅下跌。此外，高油價造成的原材料成本上升亦進一步侵
蝕製品及外判產品之邊際利潤。

為填補經營虧損，本集團已完成削減成本計劃，大幅減少直接勞工數
目。年內本集團已外判生產線予其業務夥伴。有關補救行動已部份減
輕下跌邊際利潤及銷量帶來的負面影響。削減成本的正面影響將於下
一個財政年度全面反映。

除減輕固定製造成本之負擔外，本年度本集團集中力量加強其貿易業
務，包括採購廣泛種類的產品和擴大其銷售網絡。透過與業務夥伴之
合作、積極參與貿易展，以及廣告及宣傳，本集團已開始從事多種外
購汽車音響產品的貿易，並錄得若干貿易訂單之銷售。



6

作為財務投資管理之一環，本集團已運用其可動用資金於證券投資和
買賣，藉此於過去數年增加和分散收入來源。該等措施之前並無分開
確認，並於分部資料中列為未分配項目。為使投資者更清晰暸解本集
團之業務，董事會相信，將財務投資列為本集團其中一項主要及日常
業務並分開確認，乃更為恰當及必須。於年內，在本地股票市場強勁
反彈和低利率的支持下，財務投資業務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本年
度財務投資業務的營業額及業績表現分別為32,100,000港元及50,6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收購Sociedade De Formento
Predial Fu Wa (Macau) Limitada（為京澳酒店之擁有人及經營者）全部股
權，代價為500,000,000港元。該項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
年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六
月十日之通函內披露。

然而，目前澳門娛樂事業的過熱現象已對整體市場氣氛構成負面影響，
並削弱投資者對該業務的信心。上述收購建議並無於本公司於二零零
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通過。上述股東大會
之結果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公告內披露。縱使
如此，本集團仍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且本集團亦正準備就緒，致力
開拓可發展新業務的投資機會。

前景

微薄的邊際利潤及市場對新一代產品之需求上升，已成為汽車音響市
場一個持續的趨勢。高度競爭性的市場將繼續被數家大型製造商所支
配，該等製造商以極低成本提供相若的產品。為避免直接的成本競爭，
並於市場尋找另類市場，本集團將繼續實施成本控制措施，並於來年
於產品線加入更多新一代汽車音響種類及其他高級影音產品。由於預
期資本及股票市場的氣氛將有所改善，本集團亦會加強其財務投資業
務以提高股東價值。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多元化發展其業務及收入來源之策略。全球
及本地經濟持續增長將於眾多行業創造大量投資機會。本集團將蓄勢
以待適當的投資機會，並為掌握新業務發展機會而充份準備。

財務回顧

本集團本年度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
產淨值增加38.3%至315,9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28,400,000
港元）。資產淨值增加主要由於錄得溢利淨額25,100,000港元，以及配售
新股所得款項62,400,000港元（扣除開支）。於年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強
其財政狀況以支持其營運，並透過配售新股作出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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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年內一般透過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銀行信貸及配售新股為
其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本集團透過配售代理，按每股
0.032港元配售合共2,000,000,000股新股，籌得約62,400,000港元（扣除開
支）。因此，本集團之銀行及短期存款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增至
90,000,000港元。

於年內，本集團已悉數償還銀行透支（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透支
4,4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透支、
計息之短期及長期借款及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即計息銀行借款總額佔淨值比例）為零（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2%）。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流動資產311,3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34,3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9,100,000港元（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4,100,000港元）計算之流動比率為34.2倍（二零
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6.6倍）。

於本年後，本集團取得短期無抵押貸款合共90,000,000港元，為建議收
購Sociedade De Fomento Predial Fu Wa (Macau) Limitada之全部股權提供
資金。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已悉數償還上述貸款。

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借款主要以港元為單位。本集團大部份銷售及購
買均以美元及港元進行。因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僅屬輕微。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一名配售代理訂立協議，以每
股配售股份0.032港元配售共4,000,000,000股新股。其中2,000,000,000股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配售（「首次配售」），其餘2,000,000,000股按盡力基準配
售（「第二次配售」）。4,000,000,000股配售股份佔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二十七日之股本約42.86%。於本公佈日期，第二次配售尚未完成。
首次配售及第二次配售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
日及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刊發之公告及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六日刊
發之通函內披露。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本集團進行股本重組建議，包括將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中每十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
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以及註銷每股合併股份之實繳股本0.09港元。此
外，現有每手2,000股股份將更改為每手10,000股重組股份。有關股本重
組之詳情已於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告及於二零零
五年七月四日刊發之通函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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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之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票據，賬面值為13,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繼續持有其他證券組合，公平價
值為194,700,000港元。

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定期存款6,6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6,500,000
港元）及非上市投資基金4,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000,000港元）已
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年內，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之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招聘、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49名僱員，其中23名駐職
香港，26名駐職中國大陸。本集團致力員工培訓及發展，以及為全體
僱員編製培訓計劃。

薪酬待遇一直維持競爭力，並定期檢討。本集團根據個別員工之工作
表現考核及業內慣例給予部份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合資格出席本公司即將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所有本公司股份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於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抵本公司在香港之
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
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
期間前生效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最佳應用守則。

購買、出售及購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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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過渡安排，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
至45(3)段（包括首尾兩段）（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將會繼
續適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之會計期間之業績公佈，其所規
定公佈之全部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之網頁(www.hkex.com.hk)刊
登。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黃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 先生、王溢輝先生及吳青
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志明先生、佟達釗先生及溫雅
言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